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云南省餐饮服务单位“明厨亮灶”考评标准

	内 容
	要求和扣分标准
	分值
	扣分
	加分
	得分

	操作
展示
	1.原料清洗展示。展示植物性、动物性、水产品分类清洗画面，每缺一类，扣5分。
	15
	
	
	

	
	2.切配展示。展示植物性、动物性、水产品分类切配画面，每缺一类，扣5分。
	15
	
	
	

	
	3.烹饪展示。展示烹饪和成品摆放画面。未展示烹饪画面，扣5分；未展示成品摆放画面，扣5分。
	15
	
	
	

	
	4.专间展示。展示预进间洗手消毒和进入专间画面，展示制作加工和成品摆放画面，未展示扣40分。
	40
	
	
	

	
	5.餐（饮）具消毒展示。展示消毒画面，未展示扣15分。
	15
	
	
	

	合计
得分
	

	备 注
	1.展示方式为透明厨房、视频厨房、隔断厨房、网络厨房等。不同展示内容，可任选一种或多种展示方式。
2.学校食堂操作应在就餐大厅明显位置展示，并接入学校相关管理人员电脑予以监督。
3.鼓励使用高清监控摄像设备，鼓励在互联网上进行操作展示。
4.加分项：互联网每展示一项内容加5分，最多加20分。


说明：1.考评满分为100分，评定要求具体内容可以合理缺项；
2.扣分项中每小项扣分分值相加不超过该项内容设定的分值；
3.最终得分采用标化分。标化分=100×实得分数/应得分数，得分=标化分数+加分分数 
4.得分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为达标。

